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英語學藝競賽實施辦法 
一、 依據： 

(一)北市教終字第 1123043481號函臺北市 112年度語文學藝競賽總實施計畫。 
      (二)臺北市 112年度國民小學「英語」學藝競賽觀摩賽實施計畫 
二、目的：引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好奇心，培養學生英語聽、說之基本能力。 
三、參加對象：三、四、五、六年級學生。 
四、報名時間及方式：請於 112.11.22（三）之前填寫報名單交給英語老師，由英文老師統整好報名 
    表後，送交教務處。報名表如後附件，各競賽組別請分開填寫，報名表不足逕向教務處索取。 
五、比賽時間： 112.12.20（三）13:00開始【三年級英語歌唱、五六年級英語演說】 
               112.12.21 (四) 8:00~8:40【五年級讀者劇場】 
               112.12.22 (五) 8:40~9:20【四年級讀者劇場】 
六、比賽辦法：所有參賽者皆需由英語老師推薦參加比賽。 

項目 時間 
內

容 
對  象 競賽時間 參賽人數 評分標準 獎  勵 報名方式 

英
語
歌
唱
比
賽 

112.12.20（三） 
 

12：50報到 
 

13：00-14:20
比賽 

自

行

選

定

題

目 

三年級 

每組 3~5分鐘 

（參賽者一出

聲即開始計時） 

每班 1-2 隊，每

隊 3-5人。（含伴

奏、擺設道具、

播放音樂等，伴

奏或含人聲伴唱

帶皆可）  

1.英語表現：30%（發

音、咬字、流暢性） 

2.音樂表現：30%（音

準、音量、節奏感） 

3.團隊合作：30%（舞

蹈及創意表現） 

4.儀態秩序：10%（臺

風、禮貌、秩序） 

取前三名， 

並擇優錄取

佳作數名頒

發獎狀。 

填寫報名

單 

（如附件） 

於 112.11. 

22（三）之

前 

交 

英語老師 

英
語
讀
者
劇
場 

112.12.21(四) 
 

7：50報到 
 

8:00-8:40比賽 

五年級 
每班 1隊， 

每隊 8-20人。 

1.發音、語調及流暢

性：55%。 

2.創意表現：10%。（僅

限聲音部分） 

3.團隊合作：15%。 

4.劇本內容：15%（鼓

勵創作）。 

5.上下臺及觀賞秩

序：5%。 

6.時間：超越或不足

時，每半分鐘扣平均

分數 1 分，未足半分

鐘，以半分鐘計。 

（服裝、道具不計分） 

112.12.22(五) 
 

8:50報到 
 

9:00-9:40比賽 

四年級 
每班 1隊， 

每隊 8-20人。 

英語

演說 

第

一

類 

112.12.20
（三） 

 
12：50報到 

 
13：00-14:20

比賽 

未具【第二

類】情形者 

五年級 每人

3~4 

分鐘 

每班 1-2人。 

1.語音（聲、韻、調、

語調）：45%。 

2.內容（思想、結構、

詞彙）：45%。 

3.儀態（儀容、態度、

表情）：10%。 

4.時間：超越或不足

時，每半分鐘扣平均

分數 1 分，未足半分

鐘，以半分鐘計。 

（服裝、道具不計分） 

六年級 (每班 0-3人) 

第

二

類 

五、六年
級學生（1.

國小教育階

段曾在國外

英語地區或

國內外僑學

校雙語部就

讀英語累計

達 1 年以上

者 2.外國來

華 留 學 學

生） 

  (每班 0~2人) 

七、評審教師由教務處聘請適當專長教師擔任。 
八、獎項與義務： 
(一) 五年級演講(第一類)獲第一名、五年級演講(第二類)獲第一名或觀摩賽優秀選手，應義務參

加儲訓，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英語學藝競賽。 
(二) 臺北市英語讀者劇場參賽選手，由五年級讀者劇場參賽隊伍中，視選手個人表現，選出表現

優異選手，義務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英語學藝競賽。參加市賽選手名單於五月公告。在訓練
過程中，參賽選手需遵守訓練規範，指導老師可視劇本或學生表現增減選手人數。 



    

(三) 五年級演說比賽參賽選手，經指導老師核可，得加入本校代表隊參加臺北市英語讀者劇場競
賽。 

(四) 五年級榮獲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英語學藝競賽之選手，若於同學年度校內國語文及本土語競
賽中榮第一名，應切結擇一比賽項目代表學校參加市賽，接受儲訓；其切結放棄之項目，由
第二名遞補參加市賽。 

(五) 參賽員聞呼號出場比賽，呼號 3次超過 1分鐘不上臺者，以遲到棄權論，取消競賽資格。參
酌遲到棄權參賽者意願，予參賽者安排至比賽結束後表演，但不予計分。 

九、本辦法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英語學藝競賽 

【歌唱】組報名單 

◎報名表 
   

選手班級 選手姓名 上臺序號 

（    ）年（    ）班 

【組長】 

（教務處填寫） 

 

 

 

 

 

◎歌名及歌詞 

◼ 歌名：                                                             

 

◼ 歌詞：請將歌詞用 A4紙直式橫書打字，裝訂於報名單後， 一併繳交。 

 

◎請參賽隊伍自備歌曲，並提早一週交給教學組，以便測試是否能正常播放。 

  可使用 USB、CD光碟繳交。 
 

 

   ◎本表經英語老師核可簽名後交教務處。 

 

 

 

 

 

 

 

 

英語老師簽名     



    

（附表二）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英語學藝競賽 

【讀者劇場】報名單 

◎報名表： 

  參賽選手：共【       】人 

選手班級 選手姓名 選手姓名 上臺序號 

（    ）年（    ）班 

【組長】  
 

  

  

  

  

  

  

  

  

  

◎ 題目及劇本 

◼ 題目：                                                             

本劇本為：□自行創作          □參考原著改編 

（請勾選）□使用他人劇本，出處：                                     

◼ 劇本：請將劇本裝訂於報名表後，劇本請用 A4紙直式橫書打字送交。 

 ◎本表經英語老師核可簽名後交教務處。 

 

 

 

 

 

英語老師簽名  



    

 

（附表三）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英語學藝競賽 

【演說】組報名單（第一類） 

◎報名表 
   

參賽組別 選手班級 選手姓名 上臺序號 

 

英語演說第一類 

 

  年     班 

              

 
 （教務處填寫） 

 

 

 

◎題目及綱要表 

英文題目 
綱                 要 

(中英皆可) 
  

 

  ◎本表經英語老師核可簽名後交教務處。 

   

 
英語老師簽名  

演說第一類：未具【第二類】情形者 

演說第二類：1.國小教育階段曾在國外英語地區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就讀英語累計達 1 年以上者

2.外國來華留學學生 



    

（附表四）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校內英語學藝競賽 

【演說】組報名單（第二類） 

◎報名表 

  參賽組別 選手班級 選手姓名 上臺序號 

 

英語演說第二類 

 

年     班 

              

 
 （教務處填寫） 

※請選手檢附第二類證明文件於後。 

 

 

◎題目及綱要表 

英文題目 
綱                 要 

(中英皆可) 

  

 

 ◎本表經英語老師核可簽名後交教務處。 

 

 

英語老師簽名  

演說第二類：1.國小教育階段曾在國外英語地區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就讀英語累計達 1年以上者

2.外國來華留學學生 


